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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发科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

发”）拟与广东粤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商高科”）共同对武

汉金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实业”）进行增资。 

设定原交易方案的目的是合理降低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承担的税务成本，有

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但由于新产生的债权，客观上形成了武汉实业对武汉金

发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调整。 

经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并充分考虑双方实际情况，最终无法形成可行的调

整方案。经过全面、审慎、综合地评估后，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易。 

 

金发科技于 2017 年 5 月 5 日下午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22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

现就《问询函》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2015 年公司方通过武汉实业出资竞拍取得项目地块使用权，

现计划引入关联方粤商高科共同开发公司子公司武汉金发配套生活物业。请公

司补充披露：（1）上述项目地块取得过程，项目具体地址、项目规划与用途及

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在该项目上的全部投入，以及前期是否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2）粤商高科在相关项目建设方面的资金、技术、项目经验积累情况；

（3）结合该项目的开发计划安排、项目进展、前期投入等，说明公司在目前阶



段将该项目大部分股权转予关联方粤商高科的主要考虑和原因。 

【回复】 

（1）武汉实业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拍取得项目地块的

使用权，地块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41R2 地块，东临武监高速，南临小军

路（规划路），西临川江池一路（规划路），北临设法山路（规划路），土地面

积 98,004.2 平方米，使用年限至 2085 年 7 月 29 日，容积率为 2.0；项目规划与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项目地块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本项目地块位于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智慧生态城内，距离开发区中心（指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

中心附近）约 15 公里。2016 年底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刚刚启动片区一期基础设

施建设，现正在进行主路网建设，无公共交通和地铁等市政配套，目前不具备出

行条件。水电及燃气尚未接入片区，项目地块周边范围内无配套商场、超市、医

院、小学和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开发建设条件目前尚不成熟。 

武汉实业于 2015年 7 月 30日与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项目地块，约定开工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7 日之前，竣工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7 日之前。2016 年 5 月 31 日，

双方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经协商同意宗地建设

项目在 2017 年 4 月 7 日之前开工，在 2020 年 4 月 7 日之前竣工。目前正在开展

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 

武汉金发在该项目上累计向武汉实业投入 245,628,800 元（含实收资本 100

万元），占金发科技 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95%，未

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9.2 条规定的及时披露要

求。公司在 2015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均披露

了项目地块的信息。 

（2）粤商高科注册资本 6 亿元，由广东省科技厅牵头，广东省粤科金融集

团联合大型产业集团发起组建，粤商高科主营业务为科技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

运营管理。粤商高科股东资金实力雄厚，产业资源广泛，其核心管理团队具有二

十年以上产业园区和地产开发、管理和运营经验，在项目开发建设方面，粤商高

科具有丰富经验，主导开发了广州知识城院士专家创新创业园、汕尾市陆河县河

口新城和韶关粤商特种材料创新园等重点项目，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项目开



发管理制度和体系，累计开发总量近 100 万平方米。 

（3）基于以下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引入关联方粤商高科共同负责项目整

体开发建设及运营：①提升项目实施的效率并有效控制风险，发挥项目的服务效

能；②避免和降低项目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③引入资金及专业团队运营

和管理项目，使公司能聚焦化工新材料主业，符合公司坚持聚焦主业、提升辅助

效能的长远战略。本项目地块为武汉金发配套生活用地，项目建成的物业将优先

服务于武汉金发员工，充分发挥其优才引入的辅助服务效能。项目首期推售物业，

可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给武汉金发和金发科技体系内武汉籍员工，具体认购资格和

物业销售折扣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并结合武汉金发实际发展状况进行确定。 

 

二、公告披露，项目地块预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9.6 万平方米，资产评估总

价 2.95 亿元，对应单价 1503 元/平方米。请公司：（1）结合近期武汉同地段土

地招拍挂价格、房屋销售价格等，对比分析并补充披露项目地块评估依据和价

格的合理性，并请评估师发表意见；（2）将相关评估报告上网披露。 

【回复】 

武汉实业委托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项目地块进行了土地

估价。在接受委托后，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估价人员根据《城镇

土地估价规程》，经过评估人员实地查勘、收集资料，结合估价机构掌握的有关

资料、待估宗地区域条件、宗地现状、估价目的以及待估宗地所在的土地市场具

体特点，采用剩余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分别测算土地价格。具体评估计算过

程如下： 

1、市场比较法 

考虑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在估价人员广泛收集交易案例的基础上，经过

对所掌握的大量交易案例的比较分析，从中选取与待估宗地属于同一供需圈、

用途相同、条件相近、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交易实例作为比较案例，其基本情况

如下： 

       可比实例 

比较项目 
P（2015）060 号 P（2016）067 号 P（2015）179 号 

座落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47R2 地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42R2 地块 

蔡甸区奓山街常福大

道与福雁路交汇处 

土地使用者 武汉车都建设投资有 武汉智慧生态建设投 武汉荣泰汇地产有限



限公司 资有限公司 公司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使用年限 住宅 70 年 住宅 70 年 住宅 70 年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时间 2015 年 7 月 7 日 2016 年 7 月 28 日 2016 年 1 月 26 日 

出让面积（㎡） 196654.19 66805.52 93294 

容积率 3.00 2.00 2.00 

楼面地价（元/㎡） 1200.01 1200.05 1125.21 

货币种类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比较修正后三个安全比准价格如下： 

修正因素 P（2015）060 号 P（2016）067 号 P（2015）179 号 

交易价格（楼面价，元/㎡） 1200.01 1200.05 1125.21 

比准价格（楼面价，元/㎡） 1373.48 1210.11 1324.99 

市场比较法价格（楼面价，元/

㎡） 
1303（简单算术平均值） 

分析：市场比较法根据市场客观数据为依据，其评估结果客观，有较强说

服力，但无法判别政府招商引资等因素对土地成交价格的影响程度。 

2、剩余法（动态分析法） 

（1）在建工程续建完成后楼价 A 

估价对象周边物业销售情况： 

           比较实例 

比较项目 
A B C 

项目名称 海伦小镇 汉南天地 湖墅观止莱特城 

坐落 经济开发区小军山 经济开发区汉南片区 蔡甸天鹅湖大道 

房型 优 优 优 

交付标准 毛坯 毛坯 毛坯 

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钢混结构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小区规模 84 万方 16 万方 11 万方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时间 2017 年 4 月 5 日 2017 年 4 月 5 日 2017 年 3 月 9 日 

交易均价（元/㎡） 6500 6000 7300 

注：交易均价为评估师到楼盘实地考察，结合搜房网和新浪乐居获得的数据。 

采用市场比较法确定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建成状态下的平均单价为6549元



/平方米；经估价人员调查了解武汉市房地产价格水平，根据武房指数，2012 年

初至 2016 年初武汉市住宅用房年平均增涨率为 9.61%（数据来源：“武汉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6 年一季度），参考当地

房地产市场行情，设定项目年平均增涨率为 5%，开发周期 2.5 年，开发完成后

半年售完，则 

二年半后的住宅用房均价=6549×（1+5%）2.5＝7046（元/㎡） 

三年后的住宅用房均价=6549×（1+5%）3＝7220（元/㎡） 

A＝7046×（1＋4.75%）-2.5
×50%＋7220×（1＋4.75%）-3

×50% 

＝6278（元/㎡） 

（2）房屋开发成本 B 

根据武汉市造价管理站关于武汉地区 2017 年 1 季度建安工程造价及分析，

建安费 2060 元/㎡，项目前期规费以及相关建设费用根据湖北省、武汉市相关文

件确定，分别为工程造价的 1.66%，建筑面积×287 元/平方米。 

房屋建造成本＝[2060×（1+1.66%+5%）+413]×（1＋4.750%）-2.5/2 

＝2463（元/㎡） 

（3）销售税费（含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销售费用） 

销售税费＝A×15.07%＝946（元/㎡） 

（4）利息 

动态分析法，由于已将各项费用折算到基准日，实际上已考虑了利息因素,

故在此不单独计算利息。 

（5）利润(25%) 

利润＝（房屋建造成本＋楼面地价）×利润率 

＝（2463＋P）×25% ＝616＋0.25P（元/㎡） 

剩余法结果（楼面地价）=6278-（2463＋946）-（616＋0.25P） 

＝1802（元/㎡） 

分析：地价成本占房屋售价的 28.70%（1802÷6278），低于 30%，适合作

开发投资，评估价格合理。 

通过分析，两种方法取值依据客观，具有合理性，经估价师集体讨论，考虑

本次评估特定估价目的，结合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确定取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加



权平均值作为本次估价对象的最终评估值，估价对象土地楼面地价

=1802×40%+1303×60% =1503（元/㎡）。 

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武汉金发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所属的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41R2 地块国有出让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

权市场价值评估合理性说明》将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三、公告披露，公司对武汉实业投资 2.45 亿元由资本公积转为对其 2.45 亿

元债权；公司再以武汉实业注册资本 100 万元、项目地块增值额 4997 万元和现

金 390 万元，粤商高科以现金 5711 万元，共同对武汉实业进行增资，分别获得

49%、51%股权，公司将本次关联交易额认定为 610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将上述武汉实业投资 2.45 亿元由资本公积转为对其 2.45 亿元债权的

主要考虑；（2）在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丧失对武汉实业控制权的情况下，公司仅

按照增资金额作为本次关联交易额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联交易指引》等规定；（3）公司、武汉实业及交易对方就上述债务偿付的

相关安排，包括偿付利息、期限、方式等。 

【回复】 

金发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开，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金发拟与粤

商高科共同对武汉实业进行增资。武汉金发将对武汉实业的投资 24,462.88 万元

调整为对其债权；武汉实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1,000 万元，武汉金发与粤商高科以

现金出资足额认缴，武汉金发以现金增资 390 万元，累计出资 490 万元，持有武

汉实业 49%的股权；粤商高科以现金增资 510 万元，持有武汉实业 51%的股权，

同时注入现金 5,201.15 万元，计入武汉实业“资本公积”。 

设定上述交易方案的目的是合理降低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承担的税务成本，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但由于新产生的债权，客观上形成了武汉实业对武汉

金发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调整。 

经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并充分考虑双方实际情况，最终无法形成可行的调

整方案。经过全面、审慎、综合地评估后，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易。 

 



四、请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本着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结合公司丧失对武汉实业控制权、公司对武汉实业投资 2.45 亿元由资本

公积转为对其债权、项目的开发进展、项目的规划安排、武汉房价等，就本次

关联交易进行充分、审慎、综合评估论证，分析并补充披露本次关联交易安排、

定价等是否公允、合理，是否存在变相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和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对于原交易方案，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如下： 

（1）董事会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认为引入粤商高科能提升项目实施的效率并

有效控制风险，发挥项目的服务效能，同时引入资金及专业团队运营和管理项目，

使公司能聚焦化工新材料主业。 

粤商高科的第一大股东广州金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粤商高科 47%

股份，金发科技持有广州金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关联自然人金

发科技董事长袁志敏先生、董事李建军先生和财务总监奉中杰先生代表金发科技

在粤商高科担任董事，行使金发科技授权履行的董事职权，关联自然人并未拥有

粤商高科的股份，且未在粤商高科分红或领取薪酬，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向控股

股东或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对武汉实业的投资 2.45 亿元转为对其债权的方案，主要是为了合理

降低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承担的税务成本，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对于资产

的作价已经专业的独立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交易作价公允，具

有合理性，同时对于交易对方的资金投入，符合同股同权原则。 

综上，在启动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后续运营（即需进一步投入资金和管理）前，

依法通过公允、合理的定价让渡控股权，引入专业团队和资金，符合公司坚持聚

焦主业、提升辅助效能的长远战略。 

（2）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7 年修订）》的规定，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

度，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事项的交易价格是通过严谨的论证和评估的，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引入新的投资方有利于该项目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有利于

公司聚焦化工新材料主业。 

公司是粤商高科的股东，关联自然人是代表金发科技在粤商高科任职，关联

自然人并未拥有粤商高科的股份，且未在粤商高科分红或领取薪酬。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袁志敏和李建军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7 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 

（3）监事会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监事会认为引入的投资方，在项目开发上有足够的

经验和资质，能够更好地完成该项目建设，尽早服务当地员工；由新的投资方承

担项目的开发建设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交易的作价经过了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评估论证，同时投入资金符合同股同权

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七日  


